
新北市三峽國光一期、三峽國光二期(B4-2)及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宅
管理維護委託專業服務案 

評選須知 

本中心為辦理「新北市三峽國光一期、三峽國光二期(B4-2)及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

宅管理維護委託專業服務案」，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本案採購，由本中心採購評選

會進行綜合評選。 

壹、 工作小組 

一、 工作小組成員5人以上，由執行長或其授權人員從本中心人員選定擔任。 

二、 工作小組應依廠商投標資格審查表指定之事項，就廠商所提供資格審查文

件予以審查，審查出合格投標廠商後，就合格投標廠商所提服務建議書擬

具初審意見，連同廠商文件送採購評選會供評選委員參考。 

貳、 採購評選會 

一、 採購評選會置委員5人以上。由權責主管指派本中心內部具有與採購案相關

專門知識之人員兼任之。另外聘學者及專家人數應達設置委員三分之一以

上。 

二、 採購評選會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 

三、 採購評選會應依報經執行長核定之評選條件辦理評選。 

四、 採購評選會置正、副召集人各1人，由執行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本中心內部

人員擔任。召集人綜理評選事宜，副召集人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並

均為委員。 

五、 採購評選會成員出席評選會議應全程參與，避免遲到早退，並應親自為之，

不得代理。 

六、 評選會議應有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辦理評選；其決議以出席

成員過半數之同意行之。 

七、 評選委員對於利益迴避準用政府採購法之評選會議相關規定。 

八、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下列情形者，應主動辭職，未主動辭職者，本中心應予

以解除採購評選會職務： 

(一) 採購評選會成員違反上述七之情形。 

(二)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扣、餽贈、優



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的行為。 

(三) 採購評選會成員接受與評選有關之食、宿、交通、娛樂、旅遊、冶遊或

其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的行為。但本中心安排之必要食宿、交

通，不在此限。 

(四)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洩漏應保守秘密之評選資訊的行為。 

(五)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利用評選所獲非公開資訊圖私人不正利益的行為。 

(六)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媒介他人至投標廠商處所任職、升職、

調職或為其他人事請託的行為。 

(七)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與投標廠商有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之

投資關係的之行為。 

(八)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從事或接受請託或關說之行為。 

(九) 採購評選會成員有利用評選關係營私舞弊或從事其他足以影響採購評

選會成員尊嚴或使一般人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評選事務或活動之行為。 

若因上述原因須迴避而未能繼續擔任成員，致成員總額人數未達本作業須知

規定者，本中心應另行指派人員報執行長或其授權人員同意後補足之。 

九、 評選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由出席成員全體簽名。採購評選會成員對於會

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

會議紀錄，評選會議不得拒絕。 

參、 評選作業 

一、 資格審查階段： 

(一) 本案有1家（含）以上投標廠商於投標受理期間內提出投標時，於截止收

件日後，進行開標及資格審查。 

(二) 資格審查時由本中心組成之工作小組就投標廠商所提資格文件及投標

須知所訂應檢附之資料進行審查，資格符合者為合格投標廠商。 

(三) 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其項目、件數、形式須完整真實，內容須符合相

關公告規定。若申報不實，不得為最有利標廠商。 

二、 綜合評選階段： 

(一) 採購評選會先就合格投標廠商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及服務費用組成分

析表是否符合本案之要求進行檢查。 

(二) 簡報之辦理原則如下： 



1. 由本中心另行通知各合格投標廠商舉行評選會議之時間、地點及細

節。 

2. 投標廠商於評選會議當日簡報順序按本中心收訖投標文件之外標封

標列次序為準。 

3. 各合格投標廠商所派參與簡報及答詢之總人數不得超過【3】人，並

以專案負責人代表簡報為原則(評選委員得視專案負責人實際參與

情形做為評分之參考)。 

4. 輪由特定廠商簡報，而該廠商未能及時辦理簡報者，得允許將該廠商

簡報次序延至末位，但廠商如延後一次後仍未能及時辦理簡報者，視

同該廠商放棄簡報（及答詢）。 

5. 經順延簡報之廠商，採購評選會得給予較低之名次或分數。 

6. 參選廠商家數未達3家時，簡報時間為【15】分鐘；3家以上，簡報時

間為【10】分鐘，各合格投標廠商應於簡報時間內完成簡報，不得要

求外加時間，但必要時得由採購評選會調整之。 

7. 簡報結束後由評選委員進行詢問，採統問統答之方式，答詢時間(不

含評選委員提問時間)合計以【10】分鐘為限，必要時得由採購評選

會調整之。 

8. 簡報及答詢計時於倒數2分鐘時，按鈴1聲；時間到時，按鈴2聲，廠

商應立即停止簡報或答詢。 

9. 合格投標廠商簡報時，簡報內容不得超出相關服務建議書所述之範

圍。合格投標廠商得於現場發送簡報紙本、展示模型、播放電腦動畫，

但若超出相關服務建議書所述範圍，不得納入評決。 

10. 評選委員若對於相關服務建議書、投標單之內容有疑義，得當場要求

合格投標廠商澄清或說明。 

11. 各合格投標廠商於各階段簡報時，其他合格投標廠商應一律退席。 

12. 評選委員評分時，各合格投標廠商應一律退席。 

(三) 評分方式 

1. 受評廠商評分由各出席評選委員審查時獨立為之，由個別出席評選

委員依據各受評廠商服務建議書、簡報及答詢等內容，就評選項目、

內容進行綜合考量後予以評分，各項目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數高

低轉換為序位，計入評分表（詳附件一）。 

2. 若評選委員評分表中各受評廠商小計未達【70】分或超過【85】分，

請評選委員於評分表述明理由。未參與簡報及答詢者，簡報答詢一項

以0分計。 



3. 各評選委員完成評分表並簽名確認後，交由工作小組將出席評選委

員評給各受評廠商之得分合計及序位，分別填入評分總表（詳附件

二）。 

(四) 評選優勝廠商規定： 

1. 本採購案評選優勝廠商。其順序為： 

(1) 由採購評選會評定及格廠商。 

(2) 較優勝一定家數之及格廠商為入圍優勝廠商。 

(3) 入圍優勝廠商經徵得採購評選會出席委員過半數決定，成為準優

勝廠商。 

(4) 準優勝廠商經本中心確認無相關事宜後，始成為優勝廠商。 

2. 本採購案以序位法評選及格廠商、入圍優勝廠商。評定方式為： 

(1) 由採購評選會進行評選，廠商經評選結果，無總評分不合格之情

形者，成為及格廠商。 

(2) 總評分滿分為100分。廠商有不合格之情形者，應予淘汰或不予評

選。 

(3) 總評分不合格之情形，為「出席評選委員總評分平均值未達75分

者」。 

(4) 採購評選會進行評選時，標價組成內容納入評比（依本投標須知

載明之固定價格為決標金額），以及格廠商評選總序位前3優者為

入圍優勝廠商。 

(5) 個別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如有不同廠商之加總分

數相同致予相同序位者（例如第二名有二家），其接續之其他廠

商序位以一、二、二、四、五、六方式表示。 

(6) 本採購案評選結果及格廠商有2家以上為同優勝次序，且與決定入

圍優勝廠商有關時，以獲得各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較

優勝廠商。仍相同時，則抽籤決定之。 

3. 決定準優勝廠商之程序： 

(1) 本採購案（各）入圍優勝廠商應徵得採購評選會出席委員過半數    

決定，始成為（各）準優勝廠商。 

(2) 採購評選會決定準優勝廠商時，不得變更準優勝廠商之順序。 

(3) 第1入圍優勝廠商無法徵得採購評選會出席委員過半數決定成為

第1準優勝廠商者，第2入圍及第3入圍優勝廠商亦不得成為準優勝

廠商；第2入圍優勝廠商無法徵得採購評選會出席委員過半數決定

成為第2準優勝廠商者，第3入圍優勝廠商亦不得成為準優勝廠商。 



4. 第3款「經本中心確認無相關事宜」之內容如下。若經本中心確認有

下列第1目至第3目之情事者，則退回採購評選會重新審議，再行決

定；若有第4目及第5目之情事者，則不予開標決標： 

(1) 標價不合理；有浪費公帑情形。 

(2) 採購評選會或個別委員審查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明顯差異。 

(3) 不同委員之評分結果有明顯差異。 

(4) 採購評選會作成違反採購辦法及民法相關法令之決議。 

(5) 發現其他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等。 

5. 如無廠商成為優勝廠商者，本採購案廢標。 

三、 評選之結果依本中心決標公告為準。 

 

 

 

 

 

 

 

 



「新北市三峽國光一期、三峽國光二期(B4-2)及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宅管理維護委託專業服務案」 
評選委員評分表（序位法） 

                                                                 

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配分 
廠商編號及得分 

1 2 3 4 5 

一、工作規劃及管理維護

機制 

1. 年度工作計畫 

2. 預定工作進度及投標廠商如期、如質之履約能力(包括主要工作人員數與尚在履約契約件數、金

額、是否逾期等情形) 

3. 維護人力組成是否完備妥適. 

4. 叫修、受理、處理及品質稽核 

5. 定期檢查及更新計畫 

6. 廠商之資源及其他支援能力 

7. 創意提案及額外承諾事項 

35分      

二、團隊組織及執行人力

分配規劃 

1. 公司管理、案場工作人員之學歷及實務經驗等資格說明。 

2. 工作團隊組織架構說明：組織架構須包括契約書內執行人員(各負責之案場)與公司管理階層之

關係、工作處理流程。 

3. 工作團隊須具有住宅(租屋)物業管理及統整機電、消防、保全、清潔、房舍維修等之專業及整

合業務能力。 

4. 整體人力規劃與安排、管理、考核、淘汰機制。 

5. 總幹事、副總幹事職能、管理統籌能力等說明。 

20分      

三、廠商經歷與實績 
1. 廠商於服務項目之經歷與實績。 

2. 近5年承攬相關案件實績，並說明管理類型、屋齡、規模、特色等。 
20分      

四、價格之完整性及合理

性 

1.投標廠商服務費用標價組成內容與其品質相較之合理性與完整性(4分)。 

2.本案公告預算為3,641萬1,276元整: 

⚫ 投標金額 3,621萬 1,276元~3,641萬 1,276元，得 3分 

⚫ 投標金額 3,621萬 1,275元以下，得 6分 

10分      

四、簡報及答詢 
1.投標廠商簡報之完整度與專業度。 

2.答詢表現之適當性。 
15分      

總評分      

序位      

總評分未達70分或超過85分，請敘明評分理由  

 

 

 

                                              

 

評選委員代號：                                                                                                                          評選委員簽名：                    
                          委員簽名彌封 

                           



    

標的名稱：「新北市三峽國光一期、三峽國光二期(B4-2)及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宅管理維護委託專業服務案」 
 

 

 

 
 

評分備註： 

一、服務建議書份數不足者，於評選時總分扣減【5】分。 

二、各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加總後轉換算為序位(得分最高者序為第1，依此類推)。 

三、本表請勿以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工具書寫，填寫後未交於承辦單位之前如有須更正，請委員向工作小組人員索取新表填寫，原舊表請委員自行作廢；交予承辦單位之後，如因計算錯誤，經評選會確

認更正後，由工作小組人員註記「業經評選會確認」及蓋章，該情形並載明於評選會議紀錄。 

四、各出席委員之評分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五、投標廠商之投標單金額高於預算金額者，不得評選為最有利標廠商，且不得作為決標之對象。 
 

 



「新北市三峽國光一期、三峽國光二期(B4-2)及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宅

管理維護委託專業服務案」 

評選委員評選總表 
日期：114年  月   日 

 

廠商編號 1 2 3 
評選結果出席 

委員確認簽名 

廠商名稱    

 

委員代號 序位 序位 序位 

Ａ    

Ｂ    

Ｃ    

Ｄ    

Ｅ    

序位和 

(序位合計) 
   

總評分平均 

是否及格 
   

序位排序 

（名次） 
   

廠商標價    

入圍名次    

準優勝名次    

委員姓名      

委員職業      

出席或缺席      

其他記事 

1.不同委員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2.採購評選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

置）： 

3.準優勝廠商標價是否合理無浪費公帑情形： 

備註： 

1.「序位排序（名次）」係為及格廠商序位和之名次（序位和最低者為第1）。 

2.「入圍名次」係為採購評選會綜合考量廠商之「序位排序（名次）」後，擇整體表現最優之前3名。 

3.「準優勝名次」須經採購評選會過半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從缺。 

4.本採購案採購評選會之全部組成人員、職業及出缺席情形，請填寫於前2列。 

5.本總表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6.評選結果於簽報本中心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